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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追求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之一 
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
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
由。”（1887年《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的修正》）他这里特别强调“所有的人”公平
原则。 
虽然马克思也说过，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他的发明，但比之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小的一步。在他们的学说中构筑未来社会一
直是最重要的部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的伟大是证明人要生存首先
得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是政治活动。并且在1894年用一句话描述他和马克思为之
奋斗一生的理想社会，他说，除了《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一句话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致朱·卡内帕》）可见，马恩一生
全部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所追求的，是将来人类的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他们强调在这个社
会里：1.所有的人平等，劳动、工作的机会及物质精神享受都平等。2.人的充分自由。到
那时，劳动不是为赚钱糊口，是享受。社会的维系也不用国家机器，是“自由人联合
体”。国家、法律都已消亡，靠道德就可维持社会运转。当然这是遥远的，最理想的共产
主义的和谐社会。 
二、马恩的和谐社会是以实践为基础和纽带的和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
动过程和实践活动的结晶，实践活动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纽带。 
1.和谐社会是人类实践生活的展开形式，是人在实践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把握。 
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和谐社会是人类在
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它是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人类实践既是和谐社会的存在方式，
又是和谐社会的动态活动过程。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亦即和谐社会的
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它同社会存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
会存在，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就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实践既是
和谐社会的基础，又是和谐社会本身，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实践本体论基础。实
践活动是把人联合起来，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纽带;同时还是实现物质的
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相互转化，亦即实现和谐社会理想向和谐社会现实转化，联结和沟通主
观和客观关系的基础和纽带。 
2.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承认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展开形式，承认从主体地位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



会，就必须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因为，社会存在是
人民的存在，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由此看来，和谐社会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基本内容不是已定的或预定的，主要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
的自为的物质存在形式，人类实践活动形成和实现人的现实家园，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
发展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文化财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实现和
谐社会的决定力量。  
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看作创造和谐社会的决定力量，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
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应把“实事”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求是”就是要认识、
掌握、运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规律。由此看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人民群
众从事实践活动并主动把握人民群众实践活动规律的思想路线。坚持这一思想路线，尊重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基础，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对其实践活动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制定
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去指导实践，不断开拓创造社会和谐新的历史，这是一条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三、和谐社会是矛盾统一性的体现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
谐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
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谐作为一种动态的和谐、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总是表现为一种
趋势，并且其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首先，社会和谐的深刻根源是社会基本矛
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
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协调和谐发展。其次，社会和谐是一个
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新的社会和谐的确立是建立在抛弃旧有的那些陈旧的、过时
的东西同时又保存、发扬了那些积极的、有价值的和谐因素基础上的。它是一种社会运动
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形式。再次，社会和谐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人民群众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亦即社会和谐的创造者，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创
造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
展和社会和谐的真正动力。 
四、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和谐，是一种历史趋势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往往表现
为社会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和谐。所谓社会进步，是指社会的前进发展，包括社会形态的
更替、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化和变革。社会进步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社
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当活跃的生产力打破了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
梏，并建立起新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被新的社
会形态和社会和谐所代替，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呈
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人类社会的历史便进入一个新的和谐阶段。社会进步还表现在同一
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的出现，只是标志着某一旧的社会
形态和社会和谐的结束，而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终止。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都
会按照辩证法和它的历史必然性有所前进，有所发展，都会在这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的
范围内进行某些改革和调整，从而或多或少地推动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对于历史上依
次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都应当肯定它们在社会进步中应有的地位，因为它们
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 
社会和谐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是自发的过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在创
造社会和谐的历史中活动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社会和谐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
们在创造社会和谐的历史活动中要实现预期目的，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历史发展
规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充分自觉地认识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实现历史必
然性和人的意志活动的统一。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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